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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十六题：自动柜员机  
 

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３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今日（二月二十三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刘健仪议员的提问和财

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： 
 

问题： 
 

  据报，本港两间银行的自动柜员机系统于本年一月十六日发生严重故

障，全港超过１，２００部自动柜员机全面瘫痪至少五分钟，亦有说瘫痪

至少一小时。报道又指出，事故令市民不能提款或转帐，甚至被「食卡」

及错扣款项，对公众造成重大不便及影响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 

（一） 是否知悉，过去五年，涉及自动柜员机系统的事故的次数、发生

原因、所涉柜员机数目、受影响的时间、收到的投诉（例如不能提款、不

能转帐、未能取回提款卡、扣错帐等）宗数、涉及的总金额及单一事故涉

及的最高金额分别为何； 
 

（二） 鉴于有报道指出，上述一月十六日的事故是肇事银行进行系统例

行更新所致，为免客户受影响，当局会否考虑要求有关银行日后进行自动

柜员机系统测试或更新前需向客户作通报；若会，详情为何；若不会，原

因为何；及 
 

（三） 鉴于有市民指出，近几年银行分行的数目已大大减少，当自动柜

员机系统发生故障，市民未必能找到银行分行提款或转帐，对市民造成不

便，当局有何措施确保银行自动柜员机系统的稳定性，以及防止该等系统

发生故障？ 
 

答复： 
 

主席： 
 

  政府当局对问题的回复如下： 
 

（一） 本港自动柜员机服务的运作一贯保持高水平，由银行提供的资料

显示，本港的自动柜员机服务在二○一○年正常运作的时间高达百分之九

十九。 
 



  问题提及今年一月中的事件涉及两间银行的自动柜员机网络，根据银

行提供的资料，该自动柜员机网络停止运作时间约为五分钟，涉及全线１，

２００多部自动柜员机。同一网络在二○○九年亦曾发生故障，但发生时

间为凌晨三时，故实际对客户影响极之轻微。 
 

  除此两个个案外，香港金融管理局（金管局）在过去五年（由二○○

六年一月至二○一一年一月）共接获１４宗有关银行自动柜员机因发生系

统故障而未能提供任何服务的报告。受影响的自动柜员机数目由２５部至

２００多部，占有关网络的小部分，历时由数分钟至大约四小时不等。 
 

  除此之外，金管局在过去五年亦接获五宗涉及自动柜员机未能提供非

提存服务的故障报告。 
 

  自动柜员机服务受影响的原因，大致可归类为硬件故障、系统操作问

题、以及系统软件修改产生的故障。 
 

  由二○○六年一月至二○一一年一月，金管局共收到银行客户１２０

宗有关银行自动柜员机系统事故的投诉。当中，只有１宗是投诉银行自动

柜员机因系统故障而未能提供服务。其余涉及客户投诉提款或扣数金额不

符之类的纠纷（例如有关帐户被扣除的金额，与自动柜员机吐出的钞票金

额不符）。金管局会就此类投诉作出跟进。如投诉属实，银行会承担客户

因自动柜员机故障而蒙受的损失（注）。金管局并没有此类投诉涉及的总

金额及最高一宗金额的统计资料。 
 

（二） 银行进行自动柜员机系统优化或更新，因可能需要短暂停止自动

柜员机服务，所以一般都会选择于非繁忙时间进行，以减低对银行客户可

能造成的影响。若自动柜员机系统在更新后出现事故，银行会即时进行抢

修，在抢修过程中可能会引致自动柜员机服务受到阻延。 
 

  一般而言，如果银行在优化或更新系统需要较长时间完成，并会引致

银行的自动柜员机服务在该时段内受到影响，金管局要求银行透过适当渠

道通知客户，以减低对银行客户造成的不便。 
 

（三） 根据金管局所发出有关「科技风险管理的一般原则」的监管政策

手册的规定，银行应妥善定期维修及检修资讯科技设施与设备（包括电脑

硬件、网路装置等），以确保有关的服务持续可用。银行须制定有效的资

讯科技管控措施，使其自动柜员机服务的相关系统及设备（包括自动柜员

机终端设备与有关网路装置）能保持正常运作，以及提供有效及持续的自

动柜员机服务予客户。金管局亦不时检视银行的资讯科技管控措施，并会

与银行就重大的系统故障事故，作出跟进和要求银行作出改善。 
 



注：根据《银行营运守则》，如因终端机或其他系统发生故障，引致持卡

人直接蒙受损失，发卡机构应承担持卡人因而引起的全部损失。 

完 


